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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審議決定書 

103 年度 審 字第 103005  號 

 

被舉發會員報 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 

設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141 巷 39 號 

代   表   人  葉一堅  住同上 

 

被舉發會員報 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

代   表   人  蔡衍明  住同上 

 

上列被舉發會員報因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事件，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、社會局舉發，本會

審議決定如下： 

       主  文 

一、 被舉發會員報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於民

國 103 年 5 月 22 日 S1、S2 版新聞紙刊載「乘客浴血」、

「血流成河」之兩張圖片及頭條要聞刊載「男大生  血

洗捷運  車廂內狂砍  4死22傷」及「血淋淋4分鐘  車

廂煉獄  都在滑手機  躲不及」之圖片，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不得過度描

述(繪)血腥之圖片。應予勸告。 

二、 被舉發會員報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於民

國 103 年 5 月 23 日 A2 版新聞紙刊載之內容文字。中國

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3 年 5月 22 日 A1

版「驚悚列車 4 死 22 傷  北捷殺人魔狂砍」新聞紙刊

載之文字及圖片、103 年 5 月 23 日 A4 版新聞紙刊載之



 
 

2

內容文字。均未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

45 條規定。不予處置。 

事  實 

一、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於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3 日舉

發意旨略以： 

(一)蘋果日報 103 年 5 月 22 日 S1、S2 版新聞紙「乘客

浴血」、「血流成河」之兩張照片，刊載事故案發

現場照片，僅部分做馬賽克處理，報導畫面呈現過

於血腥，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。 

(二)蘋果日報 103 年 5 月 23 日 A2 版新聞紙刊載「犯前

還與友敘舊」，…往前一個箭步，持刀刺向低頭坐

著的西裝男子腹部，隨即把刀翻轉抽出…。 

(三)中國時報 103 年 5 月 23 日 A4 版新聞紙刊載「4 死

者  皆一刀斃命」，…發現他胸部遭尖刀刺入，刀

子抽出時，刀身旋轉並上鉤，行兇手法殘酷…。 

以上(二)、(三)兩則報導對於犯案細節文字過度描述，

恐有效仿之虞，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
第 45 條第 1項第 2款。並檢附該擷錄報導影本各 1份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，以北市

社兒少字第 10338117000 號函舉發意旨略以： 

    蘋果日報於民國 103 年 5 月 22 日之頭條要聞刊載「男

大生  血洗捷運  車廂內狂砍  4 死 22 傷」及「血淋淋

4 分鐘  車廂煉獄  都在滑手機  躲不及」等 2 篇報導

內容疑有過度描述(繪)血腥細節之圖片，有害兒少身心

健康。 

三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6 日，以北市

社兒少字第 10338459301 號函舉發意旨略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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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時報於民國 103 年 5 月 22 日之焦點要聞刊載「驚

悚列車 4 死 22 傷  北捷殺人魔狂砍」，報導內容疑有

過度描述(繪)血腥細節之文字及圖片，有害兒少身心健

康。 

        理  由 

壹、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

規定：「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

之內容。…一、過度描述(繪)血腥…之文字或圖片。」 

貳、關於被舉發會員報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部

分： 

一、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(下稱蘋果日報)之代

表辯稱略以： 

    (一)關於照片部分：的確在第一時間裡，血腥暴露的情

形，應該是網路上的訊息更多，初始對於照片處理

上的確是不妥，但當我們進一步掌握訊息狀況的時

候，照片都有做變色處理，同樣地在即時新聞就有

做處理，包括隔天見報基本的部分，變色以外還有

警語，其實在比例原則上，這部分也是有謹慎處

理，但的確在第一時間很多照片是不妥，這部分我

們內部有做相關檢討。 

    (二)關於文字部分：其實這是第二天的報導，我們的重

點不是放在他捅進去「翻轉」抽出來那二字，我們

主要是在還原當時的狀況，因為第一天的現場實在

是太混亂了，大家陸續接到各種訊息，包含捷運局

當天，還有捷運的警察，甚至當地的警察等，都不

知道發生什麼事情，後來的曝光錄音帶，是由行控

中心要車子趕快離開，認為可能只是一個小事情，



 
 

4

當天的照片陸續透過網路上，譬如說是臉書分享

後，大家看到很驚悚的畫面，我們一直無法去了

解，鄭捷這個人，他如何在短短的 4 分 20 多秒內

可以連續殺 28 人，所以我們一直想做現場的重建

跟還原的狀況，在這一天的報導，我們主要是寫，

當天鄭捷中午沒課，從台中朝馬站搭車到台北，跟

他國中同學聊了什麼事情之後，接下來就去做他的

殺人計畫，我們大概敘述的是這個過程，我們引述

的狀況是生還目擊者在捷運車上看到的，另一方面

是警方的調查，還有一部分是捷運局當時調的監視

錄影，譬如說從那個地方上車之後的情形，其實我

們不是想過度去描述讓其他人去仿效，而是說這個

事情，在台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裡面，對整個台灣

的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，甚至後來發生的捷運恐慌

的狀況，其實都可以看得起來，只要在捷運裡看到

有人跑，大家就跟著跑，因為大家不知道在那個封

閉的空間裡會發生怎樣的事情，所以我們在隔天的

第二天報導，我們也只有在這一天的報導，敘述當

時所發生的過程，其實我們是想讓大家知道，它究

竟是怎麼樣發生的，萬一發生的時候，我們有做了

一些表格配置，你該可以怎麼辦，事實上，在那封

閉的空間裡，發生這種無差別的殺人事件，大部分

的人當下的時間是不知所措的，有些人想要拿雨傘

逃命，到了現場，捷運局也不清楚，當地的警方也

不知道該怎麼處理，整篇的報導是在敘述當時事發

經過。 

二、經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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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被舉發會員報蘋果日報於 103 年 5 月 22 日 S1、S2

版新聞紙刊載「乘客浴血」、「血流成河」之兩張

圖片及另於同日頭條要聞刊載「男大生  血洗捷運  

車廂內狂砍  4 死 22 傷」及「血淋淋 4 分鐘  車

廂煉獄  都在滑手機  躲不及」等 2 篇報導之圖

片，均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

條第 1 項第 2 款「新聞紙不得刊載過度描述(繪)

血腥之圖片」。茲分述理由如下： 

    1、蘋果日報代表亦坦承前開圖片是有血腥暴露的

情形，實有不妥。 

    2、對於傷亡者之照片，至少在臉部應打馬賽克，

非但對於傷亡者之尊重，且對家屬勿造成二度

傷害，實勿凸顯血流成河、勿放大血腥畫面，

否則應構成過度描述(繪)血腥之情形。 

(二)故而，本自律委員會審議決定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

利與權益保障法、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防止刊

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自律規範及審議

辦法等規定，且考量蘋果日報業已認錯，事後態度

尚佳。但本自律委員會認仍應予處置。處置方式

為：勸告。 

        1、新聞紙爾後對於傷亡者之臉部，應特別以馬賽

克妥善處理，以示對傷亡者及家屬感受之尊

重，且避免過度血腥。 

        2、對於圖片之取材應節制。 

3、勿故意凸顯放大而為過度血腥之呈現。 

    (三)其次，蘋果日報於 103 年 5月 23 日 A2 版新聞紙刊

載「犯前還與友敘舊」，…往前一個箭步，持刀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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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低頭坐著的西裝男子腹部，隨即把刀翻轉抽

出…。其對於犯案細節文字過度描述，恐有效仿之

虞，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

條第 1項第 2款。 

        前開部分，就其文字之描述言，經審議結果認雖有

數句文字不妥，但應屬單純事實上敘述，整體而

言，並無太多之形容詞或誇大過度描述血腥之文字

內容等情。因此，結論認為前開行為，應與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構

成要件不合。不予處置。 

參、關於被舉發會員報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部

分： 

一、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中國時報)之代表

辯稱略以：我們用這張照片只是大家在施救，因為乘客

見義勇為的行為非常感人，我們內部收到的照片血腥的

非常多，地上都是血，我們一張都沒有用。選擇這照片

的原因，一個是當日兇手現場與乘客對峙的情形，那是

現場很難得的畫面，一個是乘客大家奮不顧身去施救的

畫面，我們是因為這個考量才選這 2張照片在上面，然

後把所有的血跡全部都馬掉，這是我們儘量做，幾乎你

看不見，只有影子而己，主要在施救的部分，血腥畫面

基本上一張都沒有用，所以那時候我們是考量到衝擊

性，但是就新聞事件來說，就在龍山寺站過了就開始

殺，尤其北捷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，這算是非常非常

重大的事，所以我們不得不做比較明顯的報導。我們不

只在版面圖片上的處理儘可能做到符合相關法令，希望

也能夠站在新聞專業，關照到整個社會面象，像有些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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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的內容我們當然都是以法醫驗屍報告為據，這個報導

的內容沒有所謂的言過其實，或者說認為擔心會引起模

仿，我想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會引起什麼樣的效應，沒

有人可以預料。第二個部分我覺得一個媒體處理這樣相

關的新聞，我們在後續不管是在文化版面、乃至於開卷

版面，我想也是在所有媒體裡面，真正在做所謂的專題

報導，就是座談會，我們對這樣一個事件的關照，我們

第一時間就處理，儘可能做到避免過於血腥引發模仿效

應等語。 

二、經查，中國時報前開部分之報導，就其照片之取材與處

理及文字之描述言，經審議結果認為，照片部分並非屬

過度描述(繪)血腥之圖片；另就其文字之描述，亦應屬

單純事實上敘述，並無太多之形容詞或誇大過度描述血

腥之文字內容等情。因此，結論認為前開行為，應與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構

成要件不合。 

三、從而，本自律委員會審議決定，前開報導，並未違反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

定，故不予處置。 

肆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3 項、第 2

項、第 1項第 2款、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防止刊載

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自律規範及審議辦法第 2

條、第 8條第 1項、第 2項第 1款，作成審議決定如主

文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03   年   8    月   4   日 

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 

主任委員  陳清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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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委員  林聖芬 

    委員  葉大華 

委員  黃韻璇 

委員  黃鈴媚 

委員  竇俊茹 

委員  莊榮宏 

委員  許麗美 

委員  金蜀卿 

委員  黃文明 

附註：如不服本件處置決定書，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保障法 45 條第 4項規定，向主管機關申訴。 


